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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环保督察“回头看”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株洲市配合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协调联络工作领导小组综合协调组

（第八批 2020年 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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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淞区株董路和石宋路交界地方的老织布厂，有个

贴心人大药房，旁边有一个报亭边上一个污水管破

裂了，漏水几年了，地面都坍塌了，臭水横流。

石峰区田心工业园和时代高科园内，大概有五六个

单位搞油漆喷涂，具体哪个单位投诉者不清楚，投诉

者住在对面，气味很大，闻到以后想呕吐，市里检测

说排放达标了，可是还是不定时的排放气味很大的

气体，尤其靠近马路边上。

石峰区田心工业园，田林路，中车电机有限公司，油

漆味好浓，闻着头痛，向市环保局反映多次，几年来

一直臭，闻着想呕吐，特别是下雨天特别臭。

反映天元区湘水湾高尔夫球场整改成体育公园，为

什么老百姓还是进不去，这是表面整改，要整改就要

整改彻底，希望督察组暗访，要看实际情况，不要看

材料，然后将整改结果向媒体公开。

株洲市芦淞区顺億星河湾住宅小区违规建设、滥砍

滥伐、破坏生态环境。顺億星河湾住宅小区项目的

兴建，对芦淞区庆云街道办事处枫一路与沿江路交

汇处东北侧地块原有的树木等植被进行大量砍伐，

对该处的山体进行大面积开挖。

株洲市醴陵市均楚镇青山村潘家冲萤石矿，尾矿库

违规选址，违规建造，2013年垮坝造成沿途几百亩农

田被有毒尾矿覆盖，至今不能耕种。更严重的是常

年由于选矿药剂毒水和尾矿砂水未按环评要求进行

处理偷排、直排造成沿途农田、土壤重金属严重超标，

导致很多青山村村民无以为生，怨声载道。2018年以

来因为精矿的市场行情大涨，矿方更是无视环保要求，

超挖滥采，导致当地很多地方的水源断流，生活用水都

紧张，还有道路运输严重超载、道路扬尘、尾砂抛洒，这

些都严重影响到了当地居民。

醴陵市李畋镇南桥村居委会，李畋镇镇政府后面有

一个江南沙石厂，借着政府的名义，一直打着从事保

护地质灾害、保护山石的名义的幌子，实际上破坏青

山绿水，毁山毁林，将山石卖掉来获得利益。只有暗

访才能看到事情的本质，投诉者要求暗访。投诉者

再三强调不能透露自己的信息。

督察组发现，天元区株洲市盛景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原料露天堆放，破碎筛分工序无收尘装置，烟气脱硫

设施涉嫌不正常运行。

督察组发现，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公司株洲车辆段

一厂房，抛丸除锈车间污染防治设施运行不正常，黑

烟直排；喷漆库 VOCs气体收集处理效率低下，现场

有刺鼻异味；危险废物（废油漆桶、废油液等）暂存不

规范，标识标牌不完善；维修车间未密闭，涂漆、焊接

工序无收集、处理装置。

督察组发现，清霞路道路建设工程及清水湖城市公

园项目，未按照 8 个 100%的要求落实扬尘防治措

施，现场大面积裸土未覆盖，渣土运输车未覆盖运

输，渣土抛洒且带泥上路，洒水车未正常作业，011县

道邻该项目段扬尘严重。

督察组发现，天元区黄山路旺泉商务餐厅，虽已安装

油烟净化装置，但部分位置密封不严。

督察组发现，荷塘区 03县道（27.53′51N,113.11′5″

E）有一无名加工厂，现场未提供营业执照和环评手

续，使用原煤进行木材加工和生物油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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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收悉后，庆云街道城管办执法人员立即到达现场进行调查处理。经核

实，该地确实存在污水管道破裂、地面坍塌、污水横流等现象，投诉者反映的问题

属实。

2020年 9月 23日，株洲市生态环境局石峰分局执法人员对田心高科园内喷

涂企业进行现场检查，所有企业均在生产，废气处理设施在运行。

分析原因，主要是规划不合理，居民区离园区太近，居民区地势较高，且楼层

较高，小区在园区的主导风向上，在气压低（特别是夜间）等不利于气型污染物扩

散条件下，企业虽能做到达标排放，但部分高层居民仍对异味敏感因个体差异引

起投诉。

2020年 9月 23日，株洲市生态环境局石峰分局执法人员对中车株洲电机有

限公司及田心高科园内喷涂企业进行现场检查，所有企业在生产，废气处理设施

在运行。分析原因，主要是规划不合理，居民区离园区太近，居民区地势较高，且

楼层较高，小区在园区的主导风向上，在气压低（特别是夜间）等不利于气型污染

物扩散条件下，企业虽能做到达标排放，但部分高层居民仍对异味敏感因个体差

异引起投诉。

湘水湾对外开放基本情况：

根据区相关领导安排，政府办督查室已会同区发改局、区城管局、高科集团等单位

（部门）分管领导对湘水湾高尔夫球场辅助性设施拆除工作和对外开放工作进行

现场督导，全面推进湘水湾高尔夫球场整改后续工作。

情况收悉后，芦淞区林业局工作人员立即到达现场进行调查处理。经核实，

顺亿星河湾住宅小区项目建设现场已开挖，且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手续，目前已

暂停施工。投诉者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

1. 2020年 9月 18日，株洲市生态环境局醴陵分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该企

业废水处理设施（BYH-50型重金属废水处理设施）正在运行，台账齐全，无异常，

无废水直排现象，雨污分流基本完善到位，道路侧水沟已进行升级改造，企业计划

再新增一套废水处理设施，已与湖南海富环境污染治理有限公司签订合同。

2. 2020年 9月 19日，醴陵市农业农村局就均楚镇青山村湖田组农田进行土壤

采样，进行耕地地力评价和灌溉水检测，待送省有关检测机构检测结果报出后，作

出处理意见。

3. 2020年 8月，醴陵市潘家冲萤石矿已委托第三方单位进行水土保持评估，

水土保持评估报告书结论为未见明显水土流失。

4. 2020年 9月 18日，醴陵市自然资源局对潘家冲萤石矿进行了现场核查，走

访离矿山最近几家住户，经实地走访，该企业矿区内设有排水沟、沉砂池、挡土墙，

原裸露边坡已植草护坡，排水系统工程措施完善，未见明显水土流失，附近居民以

饮用山泉水为主，水量充足，清澈无杂质。

1. 2020年 8月，醴陵市自然资源局接到群众举报，立即进行现场核查，发现该

企业在项目治理过程中，有砂石外运销售。

2. 2020年 9月 18日，醴陵市林业局就该加工场进行现场调查，该地质灾害点

已基本消除安全隐患，但未按方案完成治理。

3. 2020年 9月 19日，醴陵市水利局现场进行调查，发现该企业未按照已批复

的水土保持方案落实水土保持防护措施。

4. 2020年 9月 18日，株洲市生态环境局醴陵分局执法人员进行现场调查，该

砂石加工厂处于停产中，因出入场道路破损严重，正对出入场道路进行修复，重新

铺设混凝土。

5. 2017年 6月强降雨发生后，李畋镇南桥居委会长塘组发现山体滑坡现象，

将情况反映醴陵市自然资源局，9月 4日，醴陵市地质灾害防治及应急工作领导小

组先后对李畋镇下达《地质灾害隐患防治督导书》，提出了相关要求。

株洲市盛景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位于株洲市天元区群丰镇栗山村，占地面积约

3000平方米，项目总投资 400万元，年产页岩烧结砖 6000万块。公司现有职工 60

人，除烧结工序实行 24小时制外，其余工序均为实行 8小时工作制，年工作日为

300 天。法定代表人为刘作平，现在实际经营者为刘伟红和文国强。该公司于

2008年 8月办理了环评手续，2009年 7月 22日通过了环保“三同时”竣工验收。

株洲市盛景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轮窑采用一次性页岩码烧技术，有 26门轮窑，

目前实际每日产量 5万块，不及以前产量的一半。焙烧中燃烧废气通过碱液多次

喷淋吸附，脱硫处理后达标排放。原料破碎和筛分工段没有安装收尘装置，安装

了水喷淋装置降尘。目前 26000立方米页岩原料未入棚或覆盖，露天堆放。

市生态环境局荷塘分局执法人员于 2020年 9月 18日对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

有限公司株洲车辆段开展了现场监察，现场检查发现：1、抛丸工艺废气处理设施

正在运行，但排气筒有明显烟气排出。2、喷涂车间未在运行，未密封。3、危险废

物管理不规范，一般工业固废无暂存点，露天堆放。

1. 清水湖城市公园项目，未按照 8个 100%的要求落实扬尘防治措施，现场大

积裸土覆盖，渣土运输车未覆盖运输，渣土抛洒且带泥上路，洒水车未正常作业等

问题（清霞路道路建设工程项目已办理施工许可证。清水湖城市公园项目开工至

今，处于场内施工运输状态）。现归属住建部门接管。

2. 011县道邻项目段扬尘问题情况属实，属石峰区城管局管辖。

3. 经核实，该项目开工前取得了株洲市发改委的审批，该项目总用地面积为

269210.52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为对场地内污染土壤进行综合治理后新建公园

水利工程和景观工程等。其中，水利工程包括新建清水湖约 141000平方米、绕湖

护岸约 2.58公里、水闸 3座、排渍站 1座，箱涵 1处等；景观工程包括新建园路面积

约 22343平方米、广场铺装面积约 10606平方米、运动球场面积约 2008平方米、景

观桥 6座、绿化面积约 81698平方米、配套服务和管理用房建筑面积约 3816平方

米，土壤治理面积约 27315平方米。

2020年 9月 22日上午，泰山街道办事处联合区城管中队、社区专干、小区物

业对旺泉茶餐厅再次进行调查落实。该店位于黄山路明月湖小区后门临街门面，

虽已安装油烟净化装置，但部分位置密封不严，且将餐饮油烟排到下水道，导致小

区内油烟弥漫，通过下水管道进入住户家里。投诉情况属实。

9月 22日上午市生态环境局荷塘分局会同宋家桥办事处相关人员到荷塘区

金鑫竹木经营部进行现场核查，经核实，该经营部位于荷塘区与云龙示范区交界

处，2015年 2月在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加工生产过程产生粉尘，锅炉燃料为废木

材，烟气经简易水除尘处理后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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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该问题属于市政管理处管辖范围，庆云街道办事处已经向芦淞

区城管局进行专题报告，请求区城管局协调市政管理处等相关部门出

面一起和业主协商解决问题。芦淞区将进一步加大跟踪督办力度，积

极协调有关部门共同抓好问题整改。

为改善空气异味问题，减轻对周边居民影响，石峰区狠抓周边工

业企业污染物排放管控。一是加大监管执法力度，保持违法必罚、污

染必究的高压态势。二是大力推进涉 VOCs废气企业的深度治理，督

促株洲市九华新材料涂装实业有限公司、株洲市华晟实业有限公司、

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等企业投入大量资金新上催化燃烧治理工艺，

完成了 VOCs 治理设施的升级改造，进一步降低了有机废气排放浓

度。三是严格执行减排控污措施，在扩散条件不好的情况下要求园区

涉 VOCs废气的企业实行错峰生产或限产，其中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

司立即采取措施，取消浸漆和烤漆夜间生产，切实减少了污染物排放。

为改善空气异味问题，减轻对周边居民影响，石峰区狠抓周边工

业企业污染物排放管控。一是加大监管执法力度，保持违法必罚、污

染必究的高压态势。二是大力推进涉 VOCs废气企业的深度治理，督

促株洲市九华新材料涂装实业有限公司、株洲市华晟实业有限公司、

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等企业投入大量资金新上催化燃烧治理工艺，

完成了 VOCs 治理设施的升级改造，进一步降低了有机废气排放浓

度。三是严格执行减排控污措施，在扩散条件不好的情况下要求园区

涉 VOCs废气的企业实行错峰生产或限产，其中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

司立即采取措施，取消浸漆和烤漆夜间生产，切实减少了污染物排放。

目前，高科集团天易公司正会同晋合湘水湾公司根据原有规划，

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和防护措施，制定运营维护方案，力争明年实现生

态公园对外开放。

因芦淞区林业局无执法权限，该问题有关情况已由区林业局向

株洲市林业局进行上报，由上级部门按规定程序进行处理。同时，

芦淞区将进一步加大跟踪督办力度，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共同抓好问

题整改。

1. 2015年，醴陵市农业农村局对全市 77.3万亩耕地进行加密监测

取样（潘家冲湖田组、毛坪组、安里组、李家湾组、西南桥组），检测结果

土壤镉含量大于 1mg/kg，被列入作物替代种植区，2015年由醴陵市湖

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改种花卉苗木。

2. 2020年 9月 18日，株洲市生态环境局醴陵分局执法人员现场要

求企业必须严格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将存在问题逐一整改到位；同

时，责令企业必须安装工业废水在线监测系统，废水达标排放。

2020年 8月，醴陵市自然资源局发现醴陵市江南砂石加工场在项

目治理过程中有砂石外运销售情况，9月 7日进行立案调查，目前案件

正在调查中，同时核实是否存在越过地灾治理范围开采。

该企业未按照已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落实水土保持防护措

施。2020 年 9 月 19 日，醴陵市水利局对其下达了停产整改通知函

（醴水函〔2020〕111 号），要求企业立即停产整改，在 2020 年 10 月 30

日前整改到位。

2020年 9月 19日。株洲市生态环境局醴陵分局执法人员现场对

该企业下达监察文书，要求企业切实提高自主守法意识，尽快完成道

路修复工作，在复产前对污染防治设施进行维护，确保复产后设施正

常运转，稳定达标排放。

1. 原材料进行入棚堆放或覆盖，要求在 1个月内完成整改。

2. 原料破碎和筛分工段进行作业时，必须开启水喷淋装置，一旦

发现不按规定开启水喷淋装置降尘，市生态环境局天元分局将对其立

案处罚。

3. 已委托湖南省株洲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对该公司的废气和脱硫

池用于中和的碱液进行了监测，待检测结果出来，如有超标情况，株洲

市生态环境天元分局将对该企业立案处罚。

4. 根据《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促进经济发展

的意见》，按照“一律停止对复工复产企业的环保现场执法检查，一律

停止对项目建设的现场核查，一律停止各类环保督察”要求，对该公司

进行指导服务和帮扶，对存在环保问题的要求整改并给予 30天的过

渡期。如未按时完成整改，株洲市生态环境局天元分局将严厉处罚。

市生态环境局荷塘分局执法人员已完成了对车辆段的立案调查，

并对提出了以下现场要求：1. 株洲车辆段立即停止抛丸车间生产，并

对废弃处理设施进行检修维护。2. 保证喷涂车间密闭作业。3. 规范

危废管理，更新危废标识标牌。

1. 9月 21日，市城管局接到交办单后第一时间组织专题会议研究

问题整改，并交办石峰区城管局处理。石峰区城管局加大了巡查力

度、日常清洗频次及应急管理。针对路面污染，将组织开展专项整治

行动。对于车身不洁、未密闭、篷布破损、零星遗撒等污染城市道路现

象的，要求队员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拍照取证，恢复路面整洁，严管重

罚。为有效防止污染，采取定点防控与机动巡查、日间巡查与夜间突

查相结合的管理方式，以“机洗+机扫+人扫”落实，每天分上午、下午、

晚上三个时间段进行 24小时错时交替冲洗。

2. 市住建局进行了现场查看，调阅了相关资料，召开了现场工

作会议，从四个方面落实了处理和整改：一是认真摸排，厘清责任；

二是强力整治，跟踪问效；三是严管重罚，不留情面；四是严查严管，

倒逼责任。在此过程中，通过新闻稿件的形式，公开相关信息，接受

社会监督。

对门店老板宣讲了有关环保政策，要求对其油烟净化设施进行定

期清洗，并建立清洗台账。要求对其烟道进行整改到楼顶，进行高空

排放，且将烟道密封完全。对门店下达了整改通知书，要求 7天之内

整改到位。

1. 市生态环境局荷塘分局与宋家桥办事处将安排人员对该经营

部进行巡查，责令其于 10月 10日前完成整改。

2. 该地块非工业用地，因此不能办理审批手续，目前经营者已着

手对现场设备进行拆除。

3. 后续工作人员将继续加强巡查。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9 月 18 日，已将投诉

人 反 映“ 领 导 有 干

股”的问题，已移送

纪 律 监 察 部 门 ，纪

律监察部门正在调

查中。

无

无

无

无

无

芦淞区人民政府

石峰区人民政府

石峰区人民政府

天元区人民政府

芦淞区人民政府

醴陵市人民政府

醴陵市人民政府

（备注：补充公示）

天元区人民政府

荷塘区人民政府

市住建局

市城管局

天元区人民政府

荷塘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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